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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浙江法制报10月29日第11版刊登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受托资产
招 商 处 置 公 告 ，其 中 债 权 本 金 548,865,
079.82 元应更正为 540,130,359.41 元。特此
更正。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更正

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4日

（2018）浙0213民初3658号
宁波万宝隆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

保有限公司、宁波万宝隆工具有限公司、宁波万宝龙食品
有限公司、宁波万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张亚芬、陈冠国、
张武龙、章维儿：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南海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213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007号

刘龙伟、陈友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龙伟、陈友恭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494号

叶卫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卫媚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
5494号之一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19年3月11日9:0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602号

江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新达鞋模加工店与
被告江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年2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6民破21号之一

2018年9月26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阳支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瓯南废
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温
州瓯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
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
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裁定宣告温州
瓯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瓯南废旧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2号之一

2017年12月14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叶赛丽
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都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12日指定本
院审理该案。经本院查明：2018年5月30日，本院主持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经核查，债权人对其中78户债权的78笔
债权无异议，无异议债权总额为12110235.51元。后经管
理人申请，本院已于2018年11月19日裁定对上述无异议
债权予以确认。目前，尚有已申报待审查确认债权
86131290.59元。因抵押权人要求及时实现抵押债权，管
理人已对盛都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了处置，拍卖成交价总
计9211150元。本院认为：盛都公司名下资产经处置后其
拍卖成交价明显低于已确认的债权，故盛都公司不能清偿
全部债务，具备破产原因，依法应予宣告破产。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7条、第107条第1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裁定宣告温州盛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10671号

福州盛宇贸易有限公司、林本沈、林浙闽、宋春英：本院
受理原告盛宇家纺集团浙江销售有限公司、盛宇集团有限
公司、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州盛宇贸易有
限公司、林本沈、林浙闽、宋春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1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7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永昌化纤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昌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永昌公司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11月22日
裁定受理永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11月29日，
本院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永昌公司管
理人。永昌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11日前，向管
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债权地址：瑞
安市安福路28号（瑞安日报社旁）；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昌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8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永昌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52号

钱浩信：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525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840号

许泮泮：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11民初28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3223号
陈明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11民初
32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3183号

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韩文华诉被告沈建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411 民初 318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3016号

张海金：本院受理原告潘宝林与被告张海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421民初3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6415号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骏诉被告凌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112号

钱平平：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兴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民初511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492号

王方琴：本院受理原告叶晖与被告王方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
3492号民事裁定书两份（撤诉+解封）。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494号

王方琴、殷胜苹：本院受理原告叶晖与被告王方琴、
殷胜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502民初3494号民事裁定书两份（撤诉+解
封）。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496号

殷胜苹：本院受理原告叶晖与被告殷胜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
3496号民事裁定书两份（撤诉+解封）。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884号

朱圣华：本院受理原告郑祥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随状书证、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9年3月11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363号

沈姚平：本院受理原告张邦友与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236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通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9124号

陈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任慧娟与被告郑余军、程燕
丽、陈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02民初912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郑余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日内归还原告任慧娟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利息
16000元（暂算至2018年7月10日，以后按月利率2%计

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陈海燕对本判决第一项
内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在履行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驳回原告任慧娟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9487号

徐益良、郑蔚芳、龚益荣：本院受理原告叶锦棠与被告
徐益良、郑蔚芳、龚益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02民初948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益良、郑蔚芳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立即共同归还原告叶锦棠借款本金10万元，并
支付利息19875元（利息已算至2016年12月3日，此后利
息按月利率1.5%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
徐益良、郑蔚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共同支付原告叶
锦棠逾期还款违约金1000元（已算至2017年2月3日，此
后违约金按月利率0.5%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实
现债权费用（律师代理费）6000元。三、被告龚益荣对被告
徐益良、郑蔚芳的上述一、二项债务承担一般保证。四、驳
回原告叶锦棠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徐益
良、郑蔚芳共同负担，被告龚益荣承担一般保证。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9488号

徐益良、郑蔚芳、龚益荣：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绿春
苗木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徐益良、郑蔚芳、龚益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702民初9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
益良、郑蔚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共同归还原告
金华市绿春苗木专业合作社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
息28500元（利息已算至2018年7月4日，此后利息按月
利率1.5%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徐益
良、郑蔚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共同支付原告金华
市绿春苗木专业合作社逾期还款违约金1000元（已算至
2018年7月21日，此后违约金按月利率0.5%继续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实现债权费用（律师代理费）6000元。
三、被告龚益荣对被告徐益良、郑蔚芳的上述一、二项债
务承担一般保证。四、驳回原告金华市绿春苗木专业合
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0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徐益良、
郑蔚芳共同负担，被告龚益荣承担一般保证。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破49号

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浙江晶园珠宝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义乌分所为浙江晶园珠宝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晶园珠宝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2日前向浙
江晶园珠宝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
报的地点及电话为：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东路61号6楼
审计二部，电话：0579-85471704（陈会计、季会计）。债
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晶园珠宝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
江晶园珠宝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6日下午14：00在义乌市人民
法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破53号

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浙江均兴饰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义乌分所为浙江均兴饰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均兴饰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2日前向浙
江均兴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
报的地点及电话为：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东路61号6楼

审计二部，电话：0579-85471704（陈会计、季会计）。债
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均兴饰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
江均兴饰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6日下午15：00在义乌市人民
法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破51号

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浙江鑫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为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
月8日前向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
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地址：浙江省义乌市
义东路61号6楼审计二部，电话：0579-85471704（陈会
计、季会计）。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22日下午15：00在义乌市人民
法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2203号

朱杨春：本院受理原告徐增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朱杨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徐增建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 7月16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0元，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朱杨春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交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字第2197号

方卫达：本院受理原告徐增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方卫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徐增建借款5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6月27日
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560元，由被告方卫达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4389号

鲍贤朋：本院对原告项红星与被告鲍贤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民初43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9558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公
司：原告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凯
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公司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相关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3月4
日9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
判人员为陈飞峰、应萌芯、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584号

朱润发：本院受理原告施建丽与被告朱润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55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坪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96条、第205条、第206条、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
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限被告朱润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施建丽借款计人民币12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从2009年10月1日起按月利
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3430元，由被告朱润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605号

方军东：本院受理原告陈新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
5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方军东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陈新生借款15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5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825元，由被告方军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751号

陈健：本院受理原告傅大力与被告陈健、张仙英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575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坪法庭201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60条第1款、第130条、第16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限被告陈健、张仙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共同支付原告傅大力欠款计人民币7290元，并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7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陈健、张仙英共同
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810号

钱顺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县支行诉被告钱顺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58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814号

于金堂：本院受理原告周恩东与被告于金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坪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96条、第205条、第206条、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
条第1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于金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周恩东借款本金计人民币2500元，并支付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但
以年利率24%为上限。自2017年7月17日起计算至实
际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于
金堂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起至12月29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拍卖标的：
一、远东 0022 号：船籍港：宁波；船舶种类：工程

船；船舶类型：甲板货驳；船舶登记号：070114000012；
船 舶 识 别 号 ：CN20032418284；船 检 登 记 号 ：
2003W3100783；总长：68.30 米；型宽：15.00 米；型深：
3.6米；空载吃水：0.600m；满戴吃水：2.600m；满载排水
量：2543.900t；空戴排水量：558.800t；参考载货量：
1976t；甲板层数：1；航区：沿海；营运海区：A1+A2；水
密横舱壁数：6；总吨位：1010；净吨位：848；安放龙骨日
期：2003年2月8日；建造完工日期：2003年4月30日；
船舶建造厂：浙江省温领市合兴船舶修造厂；现停泊于
福建省泉州市湄洲湾港区。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4（肖）。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

（陈）。监督电话：0574-89285052（林）。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4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月3日10时起至1

月 4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6：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

散货船；船长：158.80米；型宽：24.00米；型
深：13.2 米；总吨位：13879 吨；净吨：7772
吨；参考载重：22408T；货舱数：4；航区：近
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机
型号：8PC2-6/2L；额定功率：4400KW；建
成日期：2010年4月15日；制造厂：启东集
胜造船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
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47（陈）。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

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

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陈 ）。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4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月5日10时起至1月6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兴航 21：船籍港：温州（尚未登记入籍）；船

舶类型：成品油油轮；船长：134.50 米；型宽：20.00
米；型深：10.20 米；总吨位：7522 吨；净吨：3617 吨；
主机数量：1；主机型号：7L32/40；建成日期：未完
工；制造厂：浙江台州三门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现停泊在厂区。

二、兴航 22：船籍港：温州（尚未登记入籍）；船
舶类型：成品油油轮；船长：134.50 米；型宽：20.00
米；型深：10.20 米；总吨位：7522 吨；净吨：3617 吨；
主机数量：1；主机型号：7L32/40；建成日期：未完工；
制造厂：浙江台州三门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现停泊
在厂区。

三、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

（陈）。监督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4日

拍卖公告


